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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依据：
《关推动创新创业促进松江经济转型升级的若干意见》（沪松府办[2015]121 号）
政策要点：
支持标准：
1、产业化关键或共性技术研究项目
项目总投入 500 万元以上，给予不高于项目实际投资总额的 30%补贴，最高资助
额不超过 200 万元。
2、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项目
根据其签订的首台（套）技术装备采购使用协议，按不超过市场销售价格的 30%，
给予生产企业补贴，用于生产企业研发费用补助，最高不超过 500 万元。
申报条件：
1、 申报企业工商、税务依法在本区注册，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，企业治理结构
完善，财务制度健全，经营过程中无违法违规行为；
2、 申报的项目内容原则上在支持领域范围内；
3、 申报单位必须科学填报有关经济、技术指标以及资金落实情况；
4、 所申报项目为在建或待建项目，项目实施期限一般不超过三年；
同一项目当年度只能选择一个专项进行申报。
申报材料（以网上申报系统说明为准）
1、 产业化关键或共性技术研究项目
2、 首台（套）重大技术装备推广应用项目
申报须知：
松江区经济委员会 技术进步科
联系电话： 37722802 37723461
地址：松江区三新北路 900 弄 681 号 1226 室
